
　

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文件
鲁组办发 〔2017〕38号

关于开展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
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活动的通知

各市党委组织部,省委省直机关工委、省委高校工委、省国

资委党委、黄河三角洲农高区党工委组织部 (组织统战处、

组织人事部),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、齐鲁石化公司党委组

织部: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

大精神的决定》《中共山东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

大精神的决议》精神,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持

续深入开展。经研究决定,依托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综合管

理服务平台,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活动。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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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活动目的

开展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活

动,组织全省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

党的十九大精神,通过在线学习、竞赛答题,以赛促学、以

学促做,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

的十九大精神,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

头脑、指导实践、推动工作,切实增强 “四个意识”,坚定

“四个自信”,更好地凝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

大胜利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。

二、活动安排

(一)竞赛时间

自2017年12月中旬开始至2018年6月底结束,分线

上初赛、线上决赛和线下总决赛三个阶段进行。

(二)竞赛内容

以党的十九大报告、党章、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》

《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》《十九大党章修正案学习问

答》等为主要学习内容和题目来源。

(三)竞赛规则

1.线上初赛阶段:2017年12月至2018年5月,每月

举办1期,共6期。

(1)每月1—10日 (其中,第1期为2017年12月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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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—17日)全省党员干部群众通过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门

户网站 (www.dtdjzx.gov.cn)或手机客户端,认真学习党

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等有关学习资料,对照已公布的题库进

行在线自测模拟答题。

(2)每月11日06∶00—20日24∶00 (其中,第1期为

2017年12月18日06∶00—24日24∶00)通过 “灯塔-党

建在线”门户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开展网上竞赛。每人每天只

限答题一次,如果将活动链接分享到朋友圈可获赠一次答题

机会 (每月最多可获赠两次)。

(3)网上竞赛每次20道题目,由系统从已公布的题库

中随机抽取,每答对一题计5分,答错不得分。每次答题结

束后,系统实时公布个人答题成绩和答题所用时间,每次答

题成绩计入个人总得分。

(4)每月答题结束后,公布个人总得分排名,并根据答

题成绩和党员参与人数等,公布党支部总得分排名和各市党

委、省直各工委 (党委)、有关中央驻鲁企业党委总得分排

名,同步建立基层党支部学习情况档案和党员学习成绩档

案。每月30日,评出本月优秀组织奖和 “灯塔学习先锋”

获奖名单。

2.线上决赛阶段:2018年6月初,集中3天时间,开

展线上竞赛答题决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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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决赛期间,每人每天只有一次竞答机会,每次50

道题目,由系统从线上初赛全部题库中随机抽取,每答对一

题计2分,答错不得分。每次答题结束后,系统根据参赛人

员答题正确率、答题速度等进行排名,并实时公布个人得分

排名。决赛结束后,公布决赛个人总得分排名,并根据决赛

个人总得分排名,评出 “灯塔学习标兵”获奖名单。

3.线下总决赛阶段:2018年6月下旬。

以各市党委、省直各工委 (党委)和有关中央驻鲁企业

党委为单位,分别从线上竞赛获奖的党员 “灯塔学习先锋”

和 “灯塔学习标兵”中择优确定部分人员,组成参赛代表

队,每队3人,进行现场竞赛答题。线下总决赛,分两轮进

行,根据竞赛成绩评出学习竞赛一、二、三等奖,颁发奖杯

和获奖证书,组织部分获奖人员到革命圣地或有关干部学院

开展红色教育。

(四)奖项和奖励方式

1.个人参与奖。参与学习竞赛的党员干部群众,每完

成一次满分的网上竞赛答题,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,奖品

为40M 手机流量 “灯塔红包”一个,每天奖励2000人。

2. “灯塔学习先锋”。每月线上初赛竞赛答题活动结束

后,根据个人总得分排名,系统对前500名参赛人员给予

50元手机话费奖励,并对其中的党员授予 “灯塔学习先锋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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称号;同时在本月答题满分的参赛人员中,随机抽取1500

名,给予30元手机话费奖励,并对其中的党员授予 “灯塔

学习先锋”称号。话费奖励由通信运营商通过本人手机充值

形式在次月10日前发放。获得 “灯塔学习先锋”称号的党

员,在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个人专区授予

“灯塔学习先锋”标识。

3. “灯塔学习型党支部”。每月线上初赛竞赛答题活动

结束后,根据党支部总得分排名情况,对党员参与范围广、

竞赛成绩好、获奖人数多的前500个党支部评为 “灯塔学习

型党支部”,并在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综合管理服务平台

“山东e支部”系统中授予 “灯塔学习型党支部”标识。

4. “灯塔学习标兵”。根据线上决赛参赛人员个人总得

分排名,系统对前500名参赛人员给予手机话费奖励,并对

其中的党员授予 “灯塔学习标兵”称号。其中,第1—100

名,奖励500元手机话费;第101—300名,奖励200元手

机话费;第301—500名,奖励100元手机话费。获得 “灯

塔学习标兵”称号的党员,在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综合管理

服务平台个人专区授予 “灯塔学习标兵”标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,精心组织。依托 “灯塔-党建在线”

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开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竞赛活动,是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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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级党委和组

织部门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迅速行动,结合本地区本系

统本单位实际,把组织开展学习竞赛活动纳入学习宣传贯彻

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总体部署,推动竞赛活动广泛深入开展。

要充分利用党报、党刊、电台、电视台、党建网站和微信公

众号等媒体进行宣传推介,不断扩大竞赛活动的社会知晓

度、参与率和覆盖面。各基层党支部要切实做好组织发动工

作,有计划地组织党员系统学习,积极参与答题。 “灯塔-

党建在线”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将实时发布各地党员干部群众

参与竞赛活动的情况。

(二)统筹安排,有序推进。各级组织部门和基层党支

部要以开展此次学习竞赛活动为契机,统筹做好 “灯塔-党

建在线”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各应用系统使用,手机客户端、

微信公众号的宣传推广工作。要及时准确地更新维护党组织

和党员信息系统数据信息,确保党组织和党员信息准确规

范,党员领取奖品及时,竞赛活动顺利。

(三)深化学习,务求实效。要通过开展学习竞赛活动,

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原原本本、原汁原味学习好党的十九

大报告和党章,准确领会把握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想精髓、

核心要义,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,把力量

凝聚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,为加快经济文化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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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建设,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,实现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

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　　

　　2017年11月29日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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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办公室 2017年12月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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